
 

第五屆全國高中生英語簡報比賽 

比賽辦法 

一、主辦單位：銘傳大學 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 應用英語學系 

二、活動目的：本次競賽題目為：「謠言終結者：網路新聞辨真偽 Detecting "Fake 

News" in Today's Media」。 

假新聞全球肆虐，不只在社群平臺大傳特傳，連電視媒體都大幅報導，影響的範圍之

大，甚至連民生訊息都可能受到操控，如何對抗假新聞，成了新的難題。 

美國杜克大學記者實驗室網站統計，全球已有大約 150個活躍的新聞查核機構，遍布

全球 5大洲。根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：「看見真實，才能打造美好的台灣！」假新聞與假

資訊破壞人類溝通最為根本的真實原則，傷害民主運作最為基礎的信賴原則，必須加以遏

止，以免斲喪公共生活的品質。特別是在數位時代的今天，錯誤資訊藉由新傳播科技不斷

進化，更已成為人類追求理想社會的巨大障礙。 

為鼓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，提升對事、對人的觀察敏銳度，讓學生的見解思慮更為縝

密，特舉辦此競賽，邀請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學生，針對自己的所知所見，以英語簡報介

紹的方式參加競賽。本項比賽除了提升學生英語簡報技巧之外，也提供校際間相互觀摩與

交流的平台。 

三、參加對象： 

歡迎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（含五專一年級~三年級），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，踴躍

組隊報名參加，每組限2-4人，每校最多以兩組為限。（限20組，依報名順序先後額滿為

止） 

四、活動日期： 

民國107年12月13日（星期四）9:20 am~12:00 noon 於銘傳大學桃園校區觀光語文大樓

P101會議室舉行。 

五、報名方式： 

1.即日起至民國107年11月29日（星期四）前將報名表（如附件）掃描，主旨請註明：參加

第五屆全國高中生英語簡報比賽，並完成線上報名：

https://goo.gl/forms/stI1egN6KpXCqPRK2，3天內未收到回覆信件，請致電(03)3507001轉

3212洪思婷助教確認。（報名表亦可至本系網站 http://web.dae.mcu.edu.tw 下載） 

2.報名時請同時繳交組員個人照片（1人1張且團隊風格統一），檔名為該組員中文全名，

並且錄製團體1分鐘自我簡介影片（影片格式須為.mp4/ .mov/ .wmv其中一種，內容形式及

表現方式不拘），檔名為校名+學生代表中文全名，例：銘傳高中洪思婷。照片及影片將

供主辦單位各項宣傳活動使用。 

3.本系在下午另有體驗課程研習，限額70人，額滿為止；欲參加下午研習的師生，需完成

繳費方為報名成功。 

研習費用如下： 

學生每位-新台幣100元（含：精緻餐盒、點心、課堂講義、研習證書。） 



隨隊教師-免收費用 

請將研習費用轉帳至： 

銀行：台北富邦銀行 桃園分行 

代號：012 

戶名：洪思婷 

帳號：673168235016 

轉帳完成之後請提供帳號末5碼以供查帳（以email傳送），競賽當天報到時發給收執聯。 

4.聯絡人：應用英語學系洪思婷助教 

TEL：(03)3507001轉3212 

E-mail：mcuaeec@gmail.com 

六、比賽規則： 

1.參賽隊伍須依「謠言終結者：網路新聞辨真偽」為主題製作PPT檔一份，內容須以英文

介紹簡報主題之大綱及內容概要，並於107年12月6日（星期四）前將檔案以電子郵件寄至

mcuaeec@gmail.com，PPT檔繳交後不得更改，競賽當天恕不提供檔案更新及安裝。 

2.以團隊報名，由2-4人組成學生團隊，指導老師1位。參賽隊伍成員不得跨校，且同一人

不得報名兩組（含）以上參賽。 

3.參加競賽作品需為原創作品，不得抄襲。 

4.服裝款式不拘，由團隊自行決定。 

5.報到時間：參賽者需於比賽開始30分鐘前（12月13日8:50am）至比賽地點報到入座，並

攜帶學生證及身分證備查，逾時視為棄權。 

6.比賽出場順序由主辦單位隨機安排。 

7.每組簡報時間限制6分鐘，5分鐘時按鈴一次提醒，6分鐘時結束簡報。 

8.評選方式： 

A.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進行簡報內容評選。 

B. 評分標準： 

-- 英語簡報技巧（發音、語調、流暢度、準確性等） 40% 

-- 簡報內容（切題度、創意性、組織結構、視覺設計） 30% 

-- 團隊表現（組員協調、肢體語言、服裝、儀態） 30% 

※遇有同分情形，依序以英語簡報技巧、簡報內容的得分高低決定名次。 

七、獎勵辦法： 

第一名：頒發獎狀、3,000元獎金或是等值獎品禮劵。 

第二名：頒發獎狀、1,500元獎金或是等值獎品禮劵。 

第三名：頒發獎狀、1,000元獎金或是等值獎品禮劵。 

佳 作：三組，各頒發獎狀、600元獎金或是等值獎品禮劵。 

※參與競賽之隊伍，將獲頒參賽證明；指導老師將獲頒指導證明。 

八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修正補充，並於賽前公告週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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